
章程修正案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和20XX年X月X日股东会决议，对原公司章程第X章第X条作如下修改：

第X章  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
第X条 公司的营业期限为：长期。自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签发之日起计算。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保定XXXX有限公司

20XX年X月X日

